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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慈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泰國清邁慈濟學校高中部優秀學生到本校就讀，

培養慈濟志業體人才，特設置「慈濟大學獎助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學生來校就讀施行

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依據辦法 

本細則係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與慈濟所屬教育志業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以及「慈濟大學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辦法」訂立之。 

第三條  申請條件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畢業生(含應屆畢業生)且具下列資格者始得申請： 

一、高中操行成績評語均為正向表述。 

二、高中三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須達 GPA 3.00（含）以上者。 

三、高中三學年中英文成績平均皆達 GPA 3.00（含）以上者。 

第四條  獎助名額 

本校得視預算，補助每年若干名學生就學為原則。 

第五條  獎助項目與獎助學金  

一、獎助項目如下：包括就讀期間泰台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一次、學費、雜費、實習

（驗）費、住宿費、膳食費、健康保險費及零用金。 

二、發給方式如下： 

(一)在臺期間，按月發給，每名每月膳食費新台幣1,950元。 

(二)零用金：在臺期間，按月發給，每名每月生活費新台幣5,000元。 

(三)健康保險費：由本校按月繳交。 

(四)不補助因寒修、暑修、延畢所發生之費用及其他延伸之各項費用。 

第六條  申請程序 

申請手續如下： 

一、受理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二、協助辦理單位：泰國清邁慈濟學校教務處。 

三、所有獎助申請需檢附以下證件各乙份： 

（一）經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初審通過之申請表； 

（二）高中操行與學業成績證明書（中文）； 

（三）五百字以上中文自傳； 

（四）其他證明文件(如志工服務時數證明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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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簽署就學獎助合約。 

第七條  審核 

一、申請資料先經清邁慈濟學校教務處初審，並安排面談通過，檢附相關申請入學

資料，以外國學生入學方式申請入學。 

二、已獲本校錄取者，由審查委員會進行獎學金複審，審查委員由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人文處主任、會計主任與國際事務長等相關人員組成。 

三、審查結果發給清邁慈濟學校與獲獎學生本人，以憑辦理入學手續。 

第八條  應盡義務 

接受獎助金學生應履行下列義務： 

一、嚴守校規、敦品勵學、端正儀容舉止 。 

二、依本校規定穿著制服。 

三、主動參加校內外慈青等慈濟人文社團活動及志工服務，以實踐慈濟精神，每學

期參加與慈濟人文相關之志工活動，服務時數合計達四十小時。 

四、參加本校辦理之認識與體驗慈濟四大志業八法印的系列課程活動，學習慈濟人

處處用心服務的特質和大愛精神。 

五、於畢業後返回泰國分會、泰國清邁慈濟學校服務，履行義務年限為獎助年限的

兩倍。 

六、於畢業年度上學期結束前應提出服務申請。 

第九條  終止獎助 

受獎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暫停獎助或解除獎助合約： 

一、學生在校期間，當學年學業總成績平均未達60分以上，或操行未達80分或累積

處大過處分，或未盡受獎生義務者，則先暫停獎助，依「慈濟大學僑外生課業

輔導要點」輔導之；若學生經輔導後其表現已達獎助標準，得申請追溯獎助；

若學生表現仍無法達到獎助標準，則終止獎助。 

二、學生在學期間，休學無法復學或因故中途退學或遭受退學處分者。 

第十條  違約 

一、受獎生未依規定提出服務履約申請、或經推薦就職面談無法被錄用且經志業主

管評定惡意不履約者、或經志業錄用分發但不履約者、或未於規定時間到職者，

均視同違約。 

二、履約期未滿遭受免職處分或未經核准中途離職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賠償服務未

滿期間費用。 

第十一條  賠償方式 

接受本獎助學金之學生依第九條規定終止獎助或第十條違約時，應依下列規定，賠

償費用予本校： 

一、賠償費用為在學期間接受本校所獎助之一切費用（含泰台來回機票費一次、學

費、雜費、實習（驗）費、住宿費、膳食費、健康保險費及零用金。）的兩倍，

由本校會計室受理解約金之償還。 

二、若學生無力一次償還，經本校同意後，得以分期方式償還本校。 



三、接受本獎助學金之學生不依規定給付賠償費用，應由連帶保證人負 

責償還，並放棄先訴抗辯權，任職志業體須負責協助本校催收該筆款項。 

四、前項賠償費用由本校及任職志業體財務單位協助計算金額。 

第十二條  實施與修訂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